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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台財產署改字第114500009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 

主旨：檢送國有公用房地參與危老重建之書表格式1份，請查照
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一、依國有房地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作業辦法

第11條辦理。
二、旨述書表格式包括下列文件，提供申請人依前述作業辦法

規定向貴管理機關提出徵詢意見案時使用：
(一)國有公用房地參與危老重建徵詢意見書。
(二)預定起造人同意書。
(三)危老基地內貴管理機關管有之國有土地與國有建築物清

冊。
(四)願提供貴管理機關分回之重建後土地、建築物、停車

位。
(五)切結書。

三、前述格式電子檔置於本署便民服務業務網/法令查詢/行政
規則/非條列式行政規則/公用財產/公用財產/管理項下，
供貴機關及民眾查閱下載。

 

正本：中央主管機關、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、各鄉鎮市公所、原住民區公所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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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/分類號：

案 次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應用限制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